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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規定 

10430-025 

中華民國 113 年 1 月 30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30009151 號核備 
（修正歷程詳全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依據「大學

法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理原

則」及「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補助要點、技職校院辦理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注意事項、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及入學大學同等學力

認定標準」等相關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

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 2 條 本校為辦理本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依規定成立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

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秉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招生事

宜，並處理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第 3 條 本招生名額規劃、招生學制及系別，依教育部當年度核准辦理者為限。 

第 4 條 各項報名日期、報名地點、報名方式、報名手續、報名表件、年資優待

標準、考試日期、考試地點、考試科目、書面審查資料、考試時程、試

場規則、錄取方式、流用原則、同分參酌比序、報到程序、遞補規定、

成績通知、成績複查、招生紛爭處理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明定於招生

簡章中，最遲應於受理報名前二十日公告。 

第 5 條 本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報考資格以本校合作學校合作專班之學生為原則，

每班最高以50名為限（但有特別情形，依教育部核定文為準）。如有缺

額，得經合作廠商同意，酌收非合作專班之學生，但以補足原核定名額

為限。非合作專班之學生報考資格為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

日間部、夜間部、或具同等學力者，其詳細報考資格列於招生簡章中。 

第 6 條 招生方式： 

(一) 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辦理。 

(二) 招生考試之細項及配分，應明列於招生簡章。 

第 7 條 錄取方式將依下列方式辦理，並明訂於招生簡章。 

(一) 放榜方式： 

1. 本會於放榜前決定最低錄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

招生名額內之考生，列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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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生。各學制班別考生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人數不足招

生名額時，得檢具理由，提送本會會議核定後，不足額錄

取，並不得列備取生。 

2.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

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數，不得增額錄取；其遞補期限不

得逾本校入學年度當學期行事曆所定開始上課日。 

(二) 同分比序原則：考生總成績相同時，依簡章所定之參酌順序，依

次比較考生成績以決定錄取優先順序，並以錄取核定名額為限，

同分比序原則詳載於招生簡章。 

(三) 考生如有一科零分、缺考或其繳交之各項資料如有造假，雖有缺

額亦不錄取，已錄取者則取消錄取資格。 

第 8 條 已參加當學年度技專校院甄選入學、技優入學、聯合登記分發入學及大

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錄取者，需繳交原錄取學校之放棄錄取資格聲明

書，始得報考本次招生入學，違者取消其錄取及入學資格。 

第 9 條 本招生考試於報名截止後，各報名人數未達25人，得召開危機處理小組

會議，並邀請合作事業單位、教育部列席指導，以保障考生權益。若該

系報名人數未達25人，亦得不辦理招生或轉介其他系報名，如不願接受

轉介，報名費無息退還。 

第 10 條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及糾紛（含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申訴）時，

得備妥相關資料於該情事發生之日起七日內，向本會提出申訴，本會

悉依本校「招生糾紛處理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並於一個月內正式

答覆，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理，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

程序，申訴程序及方式明定於招生簡章。 

第 11 條 本校各系甄選小組、參加作業之教師及相關作業之工作同仁，若有三

親等以內之親屬報名參加本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入學評選時，應主動迴

避參與相關評選業務，參與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 

第 12 條 辦理試務工作時，對於命題、印製試卷、製卷、閱卷、彌封、監試、

核計成績、放榜、報到等事宜，皆應妥慎處理，若為考生之利害關係

人時，應自動申請迴避。 

招生如採面試、術科或實作方式，應以錄音、錄影或詳細文字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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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紀錄應於招生委員會決定錄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或特

低者，應於評分表中註明理由。 

第 13 條 本校產學攜手合作專班錄取名單應提經本會會議確認後正式公告。 

第 14 條 本校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作業經費收支依會計相關作業規定辦理。 

第 15 條 考生報考相關資料應至少保留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

申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時為止。 

第 16 條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招生簡章規定辦理外，悉依相關法令規章處理

之。 

第 17 條 本規定經本會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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